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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审定，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南农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湘农大

〔2017〕24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1.湖南省省直机关工作人员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

2.湖南农业大学自驾车出差审批表

3.湖南农业大学公务外出审批表

湖南农业大学

2022 年 2月 27 日

湘农大发〔2022〕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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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差旅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国内差旅费管理，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

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2016〕50 号）《湖南省直

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湘财行〔2018〕67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差旅费是指学校在编人员、聘用人

员、学生等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出差地市内交通费。

第三条 差旅费使用与管理坚持高效务实、厉行节约、

一事一报的原则。各出差人员差旅费开支要与教学科研管理

工作任务相关，并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

第二章 城市间交通费

第四条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到常驻地以外

地区出差，乘坐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所发生

的费用。

常驻地是指长沙城区，即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

福区、雨花区、望城区（乡镇除外）、长沙县城（星沙街道、

泉塘街道、湘龙街道范围内），在此区域开展公务活动不属于

出差。往返长沙城区至黄花机场不属于出差。

第五条 出差人员应当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未按

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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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等级见下表：

交通工具

人员类别

火车（含高铁、动

车、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

（ 不 含

旅游船）

飞机
其他

交通工具

院士

火车软席（软座、

软卧）、高铁/动车

商务座/一等座、全

列软席列

一等软座

一等舱
头等舱

公务舱

凭据

报销

五级及以上

的专业技术

职务和管理

岗位人员

火车软席（软座、

软卧）、高铁/动车

一等座、全列软席

列车一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

报销

其余人员

火车硬席（硬座、

硬卧），高铁/动车

二等座，全列软席

列车二等软座

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

报销

（一）院士出差，因工作需要，随行一人可乘坐同等级

交通工具。

（二）乘坐夕发朝至的全列软席火车的普通软席时，不

受出差人员级别限制。

（三）因科研工作出差，且科研任务紧急的，可以报销

比规定乘坐等级高一级的交通工具费用。

（四）学生参与教学、科研或社会服务活动所发生的差

旅费报销标准参照“其余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出差的，按

照其专业技术职务情况参照本办法开支差旅费。

（五）对于乘坐高于规定等级的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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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购买票价和自身对应等级全价票，按照“就低”原

则报销。

第六条 城市间交通费及相关费用的报销：

（一）城市间交通费按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凭票报销。

（二）订票费、转签或者退票费凭票报销。

（三）乘坐飞机、火车、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每人

次可购买交通意外保险一份。

第三章 出差地市内交通费

第七条 出差地市内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

于出差地发生的市内交通费用。从出发地到机场或火车站、

高铁站等往返交通费参照出差地市内交通费报销。

第八条 出差地市内交通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

算，实行定额包干或实报实销报销方式。定额包干标准为每

人每天 80 元；凭票实报实销的，交通费票据的日期应在出差

时间内。

第四章 住宿费

第九条 住宿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入住宾馆

（包括饭店、招待所，下同）发生的房租费用。

第十条 出差人员应当在职级对应的出差目的地住宿费

标准限额内，选择安全、经济、便捷的宾馆住宿。住宿费在

标准限额之内，凭发票据实报销，超标准部分由个人自理。

住宿费标准按《湖南省省直机关工作人员差旅住宿费标准明

细表》（见附件 1）执行。

第十一条 出差人员到农村、野外等进行调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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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的：

（一）支付住宿费而无法取得正式发票的，应当提供住

宿相关说明，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负责人批准后，可凭

支付信息、取得的收款人证明（提供收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和联系方式）报销住宿费，并按规定标准发放伙食和出差地

市内交通费补助。

（二）未支付住宿费，且伙食费自理的，提供相关情况

说明和其他支付信息，短期的（7 天以内）经项目负责人审

批，7 天以上的还需事前经所在单位负责人批准，可按规定

标准给予伙食、出差地市内交通费补助。

第五章 伙食补助费

第十二条 伙食补助费是对工作人员在因公出差期间给

予的伙食补助费用。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以每人

每天 100 元（西藏、青海、新疆每人每天 120 元）的标准包

干使用。

第十三条 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凡由接待单位统一

安排用餐的，出差人员应当向接待单位交纳伙食费。

第六章 参加会议、培训和外派等报销规定

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到常驻地以外参加会议、培训，举

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培训期间的住宿费按会议、

培训安排凭票报销，会议培训期间不予补助出差地市内交通

费和伙食补助费，在途期间的差旅费，凭会议或培训通知原

件，按照本办法规定报销。

举办单位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培训期间的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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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补助费凭会议或培训通知原件，按第四、五章规定的标

准报销，会议、培训期间不予补助出差地市内交通费。

第十五条 工作人员到常驻地及周边参加会议、培训、

公差等，按以下标准给予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补助：

半天以上 1天以内的会议、培训和公差，如会议及培训

通知中明确伙食自理或 1 天以内的公差，按 40 元的标准给予

伙食补助费并据实报销市内交通费；1天以上的会议和培训，

如会议及培训通知中明确食宿自理的，可报销住宿费，伙食

补助费及交通费可按每人每天 100 元补助；会议及培训通知

中没有明确食宿自理的，只能报销住宿费和往返的交通费。

第十六条 经批准，工作人员到常驻地（长沙市区）以

外挂职锻炼、学习或支援工作等，其差旅费报销按学校相关

文件或会议精神执行。

第十七条 经组织选派带薪参加党校、行政学院或社会

主义学院等脱产学习（不包括学历学位教育）并在学习单位

食宿的，学习期间统一收取的伙食费由学校在伙食补助费限

额标准内据实报销，不报销市内交通费；离开本地城区参加

学习的，在途期间的差旅费，按照本办法规定报销。

经批准参加访学研修、出国英语培训等，根据学校教职

工培养相关规定或协议报销费用。

第十八条 援藏援疆人员休假及配偶探亲差旅费的报

销，按照我省援藏援疆干部有关待遇规定执行。相关差旅费

标准低于本办法规定的，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十九条 经人事处批准，教职员工被学校选派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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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学习锻炼，往返期间的差旅费按本办法规定报销，在京

工作期间工作日按 100 元/天的标准给予伙食和市内交通费

补助。省部共建办公室在京工作人员，工作日参照上述规定

执行；教职员工被学校选派到长沙市内相关厅委工作，工作

日按 50 元/天的标准给予伙食和交通补助。

第二十条 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座谈会、教学

科研合作等，由对方单位提供住宿的，凭邀请方或合作方提

供的有效证明，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规定标准发放伙

食补助和出差地市内交通费。会议期间不补助出差地市内交

通费。

第七章 长沙市内交通费

第二十一条 长沙市内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到常驻

地（长沙市区）办事所发生的交通费。

第二十二条 长沙市内办事，提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公交、地铁、出租车等。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派（租）营运车辆的，须

按《湖南农业大学公务用车实施办法（试行）》（湘农大发

〔2021〕29 号）执行。

第二十四条 乘坐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报

账时填写《市内交通费报销单》，注明乘车时间、行车起止路

线、事由，按 30 元/次标准报销。

第二十五条 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出行的，报账时填写

《市内交通费报销单》，网约车凭出行电子发票及行程报销单

报销，出租车注明乘车时间、行车起止路线、事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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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当次出租车票办理报销。

第二十六条 派（租）营运车辆，报账时凭用车人签名

的结算单、公函或公务用车审批单和发票报销（使用科研经

费开支的派车，可以不填报公务用车审批单）。派（租）车的

过路费、过桥费、停车费等费用须在结算单中单独列出，凭

票报销，对于派（租）车所引起的安全等问题，由车主自行

承担。

第八章 其他报销规定

第二十七条 学校不提倡私车用于公务出差，对于在常

驻地区以外开展科研活动，特殊情况下需自驾车前往的，应

提前填写《湖南农业大学自驾车出差审批表》（见附件 2）；

行驶里程以导航地图提供的数据为准，在 2 元/公里标准以内

凭汽油票报销，如使用新能源车，按 1元/公里标准包干报销

费用，凭住宿费、过路过桥费等发票给予伙食补助，不给予

出差地市内交通费补助。

无过路过桥费、无住宿费发票的，需提供情况说明，经

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后，仅报销汽油费，不给予伙食补助和

出差地市内交通费。

因科研需要在外地租车的，租车相关费用经所在单位审

批后，可以据实报销。

因自驾车或者租车所引起的交通、安全事故等问题所产

生的相关费用，学校财务不予报销。

自驾车或租车出差人数的确定，由经办人说明派出人数

并签名，经项目负责人审批；经办人是项目负责人的，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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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负责人审批。

第二十八条 出差人员出差期间，经单位批准，因私绕

道前往其他地区的，城市间交通费按不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

回学校按规定乘坐相应交通工具的票价予以报销，超出部分

个人自理。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发放天数扣除因私前往其

他地区的天数。

第二十九条 邀请校外专家来校开会，可按差旅费规定

报销受邀专家城市间交通费，按会议费规定支出住宿费、伙

食费、市内交通费等会议费用。

邀请校外专家来校交流、访问，可按规定报销受邀专家

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但不得发放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

补助。

邀请校外专家赴外地参加调研，可按规定报销受邀人员

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补助。

第三十条 到外地从事科研活动，出差时间较长的，差

旅费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补助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

在标准内给予部分补助或不补助。每人补助天数超过 5 天

（含）的，需分别发放至补助人的个人银行卡。

第三十一条 出差人员到教学、科研基地带学生实习的，

提供相关教学计划，可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出差期间，住宿

费、交通费、出差补助报销按《湖南农业大学本（专）科实

践教学经费管理办法（试行）》（湘农大〔2017〕46 号）相关

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学科竞赛、教学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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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旅费的报销，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本（专）科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差旅费开支，

不参考差旅费管理办法，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出差地市内交

通费。

（二）本（专）科生参加学科竞赛、体育比赛等活动的

差旅费开支，根据学院制定的竞赛计划和费用预算予以执行。

（三）本（专）科生参加教学实习、社会调查等的差旅

费开支，根据学院制定的实习计划和费用预算(包括实习地

点、天数、人数，乘座交通工具住宿费用等)，凭有关费用发

票按《湖南农业大学教学实习实验经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执行。

第三十三条 差旅费相关票据应保持连续、完整，因特

殊原因无票证或票证不连续、不完整的，由本人提供有关凭

据或书面说明情况，经项目负责人确认属实、所在单位负责

人审批后按规定报销。

出差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开支差旅费，费用由所在单位

承担，其他单位负担了相关费用的不再重复报销。

第三十四条 工作人员出差返回后，应及时办理报销手

续，超过 1年的不予办理报销。

报销应遵循“一事一报”原则，因不同事由或不在同一

时间段出差，需分别填写《差旅费报销单》。同一次出差的票

据应将车（机）票、住宿费发票等所有相关费用凭证全部一

次性报销，不得分割、更不得与其他业务混淆报销，也不得

事后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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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报销差旅费一般应使用公务卡结算，报销

时须附订单信息、公务卡支付信息等凭据，原则上不得报销

无支付信息的票据。

第九章 监督问责

第三十六条 各单位应严格控制差旅费预算，健全公务

出差报告审批制度，按要求填写《湖南农业大学公务外出审

批表》（见附件 3）因科研活动外出报销差旅费时不要求附该

表。加强对出差活动和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从严控制出差

人数和天数，不得安排无实质内容、无明确目的的差旅活动，

不得安排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不得以任何名

义和方式变相旅游。

第三十七条 出差人员应严格遵守差旅费管理的有关制

度，据实报销差旅费，对差旅费支出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八条 纪检监察、审计、组织、人事等部门对差

旅费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未经批准擅自出

差、不按规定开支和报销差旅费的人员进行纪律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以下规定的，依纪依规追究相关单位

和人员的责任：

(一)虚报出差人数、天数等信息冒领或套取差旅费的。

(二)擅自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

(三)已全部或部分由外单位负担，重复报销差旅费的。

(四)在差旅费中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的。

(五)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出现以上情况之一的，由学校相关部门责令改正，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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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规资金予以追缴，并视情况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给

予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党纪政纪处分；涉嫌违法的，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8日印发


